松山学院迁建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及压覆矿产资源查询

服务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名称：松山学院迁建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及压覆矿产资源查询服务
二、服务单位资格要求：

1.已在中国境内注册，在法律上、财务上独立，合法 运作的独立法人，且经营范围必须满足本项目服务范围。

    2.须在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http://zjcs.gdggzy.org.cn/gd-zjcs-pub/home）及韶关市网上中介服务超市有注册入库。
3.需取得国土资源部核发的《地质灾害防治危险性评估单位资质证书》，资质等级为甲级。

三、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松山学院迁建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及压覆矿产资源查询服务。

2.项目地点：韶关市新白线（铜鼓大道）乌泥角段西侧地块。

3.项目概况：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芙蓉校区总用地面积约1006亩，按照15000名在校生规模建设理工类高职院校。

4.项目预算：21.12万元
四、服务内容

1. 严格按照《关于加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4]69号）、《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要求》（试行）及其他有关标准和要求，对上述工程建设项目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编制评估报告。

2. 负责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按本合同约定的日期完成；组织专家评审，取得评审意见书。

3.评估报告应当满足 一 级评审。

4.压覆矿产资源查询。
五、服务要求
1.工期要求：签订合同后45天内完成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和压覆矿查询工作。

2.质量要求

2.1根据现行国家、省、市及行业相关标准、技术规范、规程 等独立承担本项目工作，编制评估报告，负责组织专家评估等有关材料并通过评审和确认成果、保证成果、取得批复意见形成正式报告及程序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并对评估成果负相应的责任。项目工作全部完成后应将全部资料整理好移交给建设单位归档(有电子版的须提供)，评估报告编制成果(一式八份)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有关规范要求，并提供所有图表和文字等的电子文件。

2.2取得关于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对本项目场址有无压覆矿产资源的查询意见。

六、报价要求：本次对《松山学院迁建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及压覆矿产资源查询服务》报总价，报价必须低于21.12万元（最高限价），超过21.12万元为无效报价。报价为编制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和压覆矿产资源查询服务的包干价，建设单位不再额外增加费用。
七、付款方式：服务单位向学院提交最终版评估报告和压覆矿产资源查询结果文件后7个工作日内学院向上级部门和政府财政部门提出支付申请，经审查批准后将合同费用一次性支付给服务单位。

八、服务承诺
1.为确保服务质量及建设单位沟通联络，设置工程负责人，负责对本工程的服务范围、服务质量的检查监督及建设单位日常业务联系；

2.服务单位需提供员工咨询服务规范要求及确保服务质量达标的具体措施；

3.服务单位须主动接受建设单位的指导、检查、监督及协调；

4.在修编过程中，服务单位要主动与建设单位对接，形成最终成果后正式提交；

5.服务单位没有按建设单位要求的时间节点和工作内容提供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或者提供的地质灾害危险性报告连续两次不符合相关要求，终止合同。

九、建设单位需提供的条件：

1.可行性研究报告；（用于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2.CAD电子版征地红线图（用于压覆矿产资源查询）；

3.CAD电子版地形测量图。（用于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4.项目的立项批文（用于压覆矿产资源查询）。

5.红线内地质勘察资料。（用于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十、其它条件
1.编制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所需的基础资料（如：水文、 地质、材料、环境及有关依据等）由服务单位自行调查；

2.合同期内如发生人身安全及其它事故，一切责任和经济补偿 均由服务单位负责；

3.对项目有关情况保密，不得与项目有利益关系人接触；

4.确定服务单位后，合同须按规定报有关部门审定；



